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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会议时间：2017 年 7 月 25 日（星期二）15:00 

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富盛大厦 2座 15层会议室 

会议议程： 

一、 宣布会议开始 

二、 审议《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三、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四、 审议《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 4 亿元资金池借款额度的议案》 

五、 宣读《表决规则》 

六、 股东及股东代表投票表决 

七、 宣读表决结果 

八、 宣读会议决议 

九、 宣布会议结束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7 月 25日 



               

2017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文件 

2 

 

议案一：  

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六届二十次会议和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 2016 年末总股本 515,466,868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3 元（含税），分红总金额

154,640,060.4 元（含税）；同时，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3 股，上述

送股完成后，天坛生物总股本将增加为 670,106,928股。 

2017 年 6 月 20 日，上述权益分派工作已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增

加为 670,106,928 股。因此，公司需对注册资本进行相应的变更，由

515,466,868 元增至 670,106,928元。  

 

请 2017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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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拟根据实际情况，对《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进

行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原章程内容 修订后的内容 

第二条第二款 营业执照号为

1100001520018。 

第二条第二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000600069802M。 

第五条 公司注册地址：北京市北京经

济技术开发区西环南路 18号 A座 126

室，邮编 100176。公司办公地址：北京

市朝阳区三间房南里四号，邮编

100024。 

第五条 公司注册地址：北京市北京经

济技术开发区西环南路 18号 A座 126

室，邮编 100176。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1546.6868万股。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7010.6928万元。 

第十八条 公司发起人为北京生物制品

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原名“北京生物

制品研究所”）。发起人于 1998年以

所拥有的部分经营性资产作为出资，认

购公司发行的股份数为 9000万股。 

经 1999年 6月实施送转股本后公司的

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19200万股，其中

发起人持有 144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75%；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有 4800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经 2003年 8

月实施增发新股后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普通股 21700万股，其中发起人持有

144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6.36%；

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有 7300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33.64%。经 2004年 9月实

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公司的股本结构

为：普通股 32550万股，其中发起人持

有 216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6.36%；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有 10950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3.64%。经 2006

年 5月实施股权分置改革后公司的股本

结构为：普通股 32550 万股，其中发起

人持有 1831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第十八条 公司发起人为北京生物制品

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原名“北京生

物制品研究所”）。发起人于 1998年

以所拥有的部分经营性资产作为出

资，认购公司发行的股份数为 9000万

股。 

经 1999 年 6月实施送转股本后公司的

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19200 万股，其

中发起人持有 14400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75%；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有

48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经

2003 年 8月实施增发新股后公司的股

本结构为：普通股 21700万股，其中

发起人持有 14400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66.36%；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有

73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3.64%。

经 2004 年 9月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后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32550

万股，其中发起人持有 21600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66.36%；社会公众股

股东持有 1095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33.64%。经 2006年 5月实施股权分

置改革后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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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7%；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有 14235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3.73%。 

2007年 7月，发起人北京生物制品研究

所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公司 18315万股

无偿划转至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中国生物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中国生物技

术集团公司”）。 

经 2008年 5月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后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48825万

股，其中中国生物持有 27472.5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6.27%；社会公众股股

东持有 21352.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3.73%。 

2010年公司实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后，公司的股本结构

为：普通股 51546.6868 万股，其中中

国生物持有 27472.5 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53.30%；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

责任公司（原名“成都生物制品研究

所”）持有 2185.1485 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4.24%；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有

限责任公司持有 536.5383 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1.04%；其他股东持有

21352.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1.42%。 

2017年 4月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将其持有的公司 18,898,222 股股份无

偿划转给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前述无偿划转后，公司股本结构为：普

通股 51546.6868万股，其中中国生物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255,826,778股，占公司股本的

49.63%；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

公司持有公司 19,922,883 股，占公司

股本的 3.87% ；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持有公司 18,898,222 股，占公司

股本的 3.67%；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有

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 5,365,383股，占

公司股本的 1.04%；其他股东持有

215,453,60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1.79%。 

32550 万股，其中发起人持有 18315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6.27%；社会公

众股股东持有 14235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43.73%。 

2007 年 7月，发起人北京生物制品研

究所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公司 18315

万股无偿划转至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中

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中

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 

经 2008 年 5月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后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48825

万股，其中中国生物持有 27472.5 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6.27%；社会公

众股股东持有 21352.5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43.73%。 

2010 年公司实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后，公司的股本结

构为：普通股 51546.6868万股，其中

中国生物持有 27472.5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53.30%；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

有限责任公司（原名“成都生物制品

研究所”）持有 2185.1485 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4.24%；北京生物制品研究

所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536.5383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04%；其他股东持有

21352.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1.42%。 

2017 年 4月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将其持有的公司 1,889.8222 万股份

无偿划转给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前述无偿划转后，公司股本结构

为：普通股 51546.6868万股，其中中

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25,582.6778 万股，占公司股本的

49.63%；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

任公司持有公司 1,992.2883 万股，占

公司股本的 3.87% ；中国国新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 1,889.8222万

股，占公司股本的 3.67%；北京生物制

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

536.5383 万股，占公司股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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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其他股东持有 21,545.3602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1.79%。 

经 2017 年 6月实施送股后公司的股本

结构为：普通股 67,010.6928 万股，

其中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公司 33,257.4812万股，占公司股本

的 49.63%；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

责任公司持有 2,589.9748万股，占公

司股本的 3.87% ；中国国新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持有公司 2,456.7689 万股，

占公司股本的 3.67%；北京生物制品研

究所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 697.4998

万股，占公司股本的 1.04%；其他股东

持有 28,008.9681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41.79%。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51546.6868

万股，全部为普通股。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67010.6928

万股，全部为普通股。 

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

会的地点为：北京市。 

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

会的地点为：公司注册地址/办公地址

或发出股东大会通知中规定的地点。 

第四十四条第二款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

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公司还将提

供网络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

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

的，视为出席。 

股东大会审议下列事项之一的，公司应

当安排通过网络等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

大会提供便利： 

（一）公司增发新股（含发行境外上市

外资股或其他股份性质的权证）、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向原有股东配售股份

（但具有实际控制权的股东在会议召开

前承诺全额现金认购的除外）； 

（二）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购买的资产

总价较所购买资产经审计的帐面净值溢

价达到或超过 20％的； 

（三）股东以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偿

还其所欠该公司的债务； 

（四）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附属企业到

境外上市； 

（五）在公司发展中对社会公众股股东

第四十四条第二款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

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公司还将

提供网络或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

大会提供便利。股东具体参加方式和

股东身份的确认方式由召集人视具体

情况公告。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

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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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事项。  

安排可以通过网络等投票方式参加股东

大会的，将在股东大会召开通知中明确

股东身份确认方式。 

第七十二条第二款 未完成股权分置改

革的公司，会议记录还应该包括:(1)出

席股东大会的流通股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和非流通股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各占公司

总股份的比例；(2)在记载表决结果

时，还应当记载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

股东对每一决议事项的表决情况。 

删除 

第七十八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

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

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

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

的股东可以征集股东投票权。 

第七十八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

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

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

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表决

应当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

时公开披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

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

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公开征集股东

投票权。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

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

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

股东投票权。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

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第八十二条第三款 单独或合并持有公

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百分之五

以上的股东（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发行

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百分之一以上的

股东可以提出独立董事候选人）。 

第八十二条第三款 单独或合并持有公

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百分之

三以上的股东（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

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百分之一

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出独立董事候选

人）。 

第八十六条第二款 除现场会议投票

外，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公司可通过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或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提供网络形

式的投票平台，扩大社会公众股股东参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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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股东大会的比例。股东大会议案按照

有关规定需要同时征得社会公众股股东

单独表决通过的，除现场会议投票外，

公司应当向股东提供符合前述要求的股

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第一百一十条第（三）款 董事会可以

在不超过公司净资产 20%(以上一年度末

或最近一次经审计的公司资产负债表为

准)的金额范围内决策进行合乎现行法

规的单项资产处置，包括但不限于风险

投资、对外股权投资、合作或独立研发

及产业化产品项目投资、担保、抵押

等。 

第一百一十条第（三）款 董事会可以

在不超过公司净资产 20%(以上一年度

末或最近一次经审计的公司资产负债

表为准)的金额范围内决策进行合乎现

行法规的单项资产处置，包括但不限

于对外投资、委托贷款、对外担保、

资产抵押等。 

第一百二十条 董事会决议表决方式为: 

投票表决。每名董事有一票表决权。 

第一百二十条 董事会决议表决方式

为: 记名投票表决。每名董事有一票

表决权。 

第一百四十三条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

责，行使下列职权: 

增加一项：“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

度；” 

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七)项 依照《公司

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对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 

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七)项 依照《公司

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对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 

 

请 2017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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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 4 亿元资金池借款额度的议案 

2017 年，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蓉生药业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都蓉生”）收购贵州中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贵州中泰”）80%股权，贵州中泰纳入成都蓉生合并报表范

围，成都蓉生整体资金需求量有所增加。鉴于资金池借款相对于银行贷

款办理时间更快捷，能够满足临时性的资金紧急需求，确保经营所需资

金，经成都蓉生申请，公司拟向成都蓉生提供 4 亿元天坛生物资金池借

款额度，借款利率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按季度结算利息，借款期

限不超过一年，借款额度期限至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时止。 

 

请 2017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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